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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民政府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zwgk.gd.gov.cn/006939748/201505/t20150506_579693.html） 

 

附錄 

 

粤府办〔2015〕30 号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 

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实施意见 

 

 

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顺德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的意见》（国发〔2014〕14 号），

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经省人民

政府同意，现就进一步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提出以下实施意见。  

   一、加快推进审批制度改革 

（一）加快清理相关行政审批事项。全面系统梳理我省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有关审批事项，

严格落实政府部门权责清单，权责清单范围外的涉及企业兼并重组的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予以取

消，进一步压减审批范围。（省编办、发展改革委、商务厅、国资委负责）  

   （二）优化审批程序。依托省网上办事大厅加快建设企业专属网页，推行兼并重组网上并

联式审批。对需国家核准的境外并购项目，简化审批程序，协助企业将审批事项尽快转报国家

有关部委。优化工商登记程序，提供便捷高效的登记服务，允许合并、分立后的公司同时申请

办理公司注销、设立或者变更登记。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省级发证的生产许可变更实行网上办

理，免收审查费、生产许可产品检验费等费用。建设工程企业兼并重组经审核符合有关规定的，

可直接进行资质证书变更。（省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商务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工

商局、质监局，并商人行广州分行负责）  

   二、改善金融服务 

  （三）优化信贷融资服务。协调省内银行机构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开展并购贷

款业务，对兼并重组后的企业实行综合授信，加大对企业并购重组的贷款支持力度。鼓励商业

银行探索开展商标权、专利权、股权质押贷款，以及开发产业链融资等金融创新产品，支持企

业兼并重组。（省金融办，并商人行广州分行、广东银监局负责）  

   （四）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支持兼并重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企业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

融资工具、可转换债券等方式融资。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优先股、定向发行可转换债券、

定向权证等作为兼并重组支付方式。鼓励证券公司、资产管理公司、股权投资基金、产业投资

基金等通过设立相关基金形式，为企业开展兼并重组提供直接投资、委托贷款、过桥贷款等融

资支持。（省金融办、发展改革委、商务厅，并商人行广州分行、广东银监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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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加大财税支持力度 

  （五）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统筹安排现有财政支持企业发展的相关专项资金，引导实施兼

并重组的企业加快转型升级。优先安排技术改造资金，对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的兼并重组企

业技术改造项目予以支持。合理安排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资金，引导国有企业实施兼并重组壮大

规模增强实力。（省财政厅、经济和信息化委、国资委负责）  

   （六）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资产评估增值、债务重组收益、土地房

屋权属转移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税收优惠。落实国家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的政策规定，以及企业兼并重组涉及的增值税、营业税的减免政策。（省地税局、财政厅，并

商省国税局负责）  

   四、完善土地管理和职工安置政策 

  （七）加大用地支持力度。对符合“三旧”改造政策适用范围的企业兼并重组项目，企业

原使用的划拨土地使用权可采取协议出让方式补办出让手续；所涉及的土地无合法用地手续，

但符合《关于推进“三旧”改造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若干意见》（粤府〔2009〕78 号）相关规

定的，可按相关规定完善用地手续。兼并重组后不涉及改变工业用地性质、提高容积率的，不

再增缴土地价款；原企业部分或全面加工环节向外转移，原土地由当地政府依法收回后通过招

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在扣除收回土地补偿等费用后，其土地出让纯收益可按不高于 60%的

比例依照有关规定专项用于支持企业发展。（省国土资源厅、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  

   （八）做好职工安置工作。被兼并重组企业职工的劳动合同由承继其权利和义务的用人单

位继续履行。企业在兼并重组方案中要对到龄退休人员和已退休人员移交社会化管理事宜作出

规定，并按政策预留其社会化管理经费。加强兼并重组失业人员的就业服务，对符合就业扶持

政策条件的，按规定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职业培训、创业项目咨询和跟踪服务，按规定落

实创业小额担保贷款、一次性创业资助等政策，支持自主创业带动就业。（省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厅、财政厅、国资委负责）  

   五、加强产业政策引导 

  （九）严格执行产业政策。落实产业政策和节能、环保、质量、安全等行业准入标准，形

成倒逼机制，引导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支持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产能严重

过剩行业项目建设，须制定产能置换方案，实施等量置换或减量置换。（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商务厅、环境保护厅、质监局负责）  

   （十）推进重点行业兼并重组。加大力度推动汽车、钢铁、水泥、稀土、医药、电子信息、

制糖等重点行业企业兼并重组。引导企业根据自身发展战略规划，按照相关产业政策的要求，

实施战略性重组。分行业制定兼并重组工作方案并抓好实施。（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发展改革

委、商务厅、国资委负责）  

   （十一）引导企业开展跨国并购。落实完善企业跨国并购政策，建立统一的协调服务机制，

帮助企业防范投资风险，加强企业投资安全预警和危机处理，切实保护企业境外权益。支持企

业加快完善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与国际接轨的跨国经营管理体制，规范境外投资行为。引

导企业加强项目前期风险评估、可行性论证、项目实施过程监控，制订实施风险分担转移预案，

完善投资和管理风险防控机制。完善“走出去”扶持政策并向重大境外并购项目倾斜，推动股

权投资基金参与企业境外投资并购。鼓励和支持外资参与省内企业兼并重组。（省商务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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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改革委负责）  

   六、加强服务和管理 

  （十二）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资产评估、会计、审计、税务、产权交易平台等领域，

培育一批业务能力强、服务质量高的兼并重组中介服务机构。鼓励相关行业协（商）会和中介

机构为企业兼并重组提供市场信息、战略咨询、财务顾问、资产评估、产权交易、融资服务、

财务审计、税务等咨询服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商务厅、国资委负责）  

   （十三）优化政务服务。要针对骨干企业兼并重组中遇到的问题主动加强政务服务，积极

帮助企业解决困难。主动收集整理兼并重组的具体案例，分析总结成功经验向全省宣传推广。

整合行业协会、中介机构等信息资源，畅通统计信息渠道，为企业提供相关政策法规、行业动

态等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商务厅、国资委、统计局负责）  

   （十四）规范企业兼并重组行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强对企业兼并重组

行为的规范监管，防止企业通过兼并重组偷逃税款、逃避债务、盲目扩张和低水平重复建设。

切实贯彻国家有关外资并购境内企业的政策规定和工作要求，对涉及国有企业资产或股权的，

严格按照国有产权转让有关规定办理，对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行业领域，切实加强审查。（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商务厅、发展改革委、国资委、工商局，并商广东银监局、广东证监局负责）  

   七、完善企业兼并重组的体制机制 

  （十五）完善市场监管机制。加强价格监督检查，清理和规范涉企收费行为。纠正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加强对企业涉嫌垄断行为的分析研判，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

争执法，打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各类签订、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加强对重点行业、领域不

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管，在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工作，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省发展改

革委、财政厅、商务厅、国资委、工商局、质监局，并商广东证监局负责）  

   （十六）消除跨地区兼并重组障碍。破除市场分割和地区封锁，清理废止各种不利于企业

兼并重组和妨碍公平竞争的政策，取消各地区自行出台的限制外地企业对本地企业实施兼并重

组的各项规定。妥善解决企业兼并重组后统计数据的归属问题，实现成果共享。（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商务厅、国资委、统计局、法制办负责）  

   （十七）放宽民营资本市场准入。向民营资本开放非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和领域，并放宽

在股权比例等方面的限制。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金融服务和社会事

业相关领域。支持民营资本通过出资入股、收购股权等多种形式参与国有企业兼并重组。（省

发展改革委、经济和信息化委、国资委负责）  

 （十八）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积极推动国有企业通过引入非国有资本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大对专业化、高素质领导人员的培养选拔力度，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

实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激励和约束机制。推动国有

企业资产重组，加大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力度，鼓励开展跨地域、跨所有制的并购重组，推动国

有资本更多投向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省国资

委、发展改革委、财政厅负责）  

   八、加强组织领导 

  （十九）加强统筹协调。建立健全由省经济和信息化委牵头，省有关单位共同参与的优化

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工作协调机制，及时协调解决推进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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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工作合力。加强与国家有关部门的沟通汇报和对各地市相关部门的指导，及时报请国家相关

部门支持解决我省在贯彻落实国家有关兼并重组政策中遇到的问题，协调解决各地市遇到的问

题。各地要建立健全相应的工作协调机制，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确保工作措施落到实处。  

   （二十）强化组织落实。各地、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优化企业兼并重组市场环境工作，

结合本地、本部门实际抓紧制定细化措施，并定期开展相关督导工作。有条件的地市可设立支

持企业兼并重组专项资金，支持本地区企业兼并重组。省经济和信息化委要发挥统筹协调作用，

加强督促检查，及时总结推广各地的成功经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5 年 4 月 24 日 


